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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增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29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4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

2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777号中航国际交流中心B座24楼

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甘德宏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提请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程序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0名， 代表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1,

762,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5.0025%。

2、股东出席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名， 代表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 71,760,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5.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以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2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40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25%。

4、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数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

授权委托代表共计8人， 代表股份6,744,903股, 合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7.0494%。

5、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情况

（1）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6人，出席4人，独立董事王振伟、独立董事何熙琼因其他

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本公司第三届监事3人，出席3人。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高勇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本公司部分高管及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经与会股东认真讨论，审

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董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1,76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6,744,1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99.9881%；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议案获

得通过。

（二）审议《监事会2020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1,76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6,744,1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99.9881%；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议案获

得通过。

（三）审议《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1,76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6,744,1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99.9881%；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议案获

得通过。

（四）审议《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71,76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6,744,1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99.9881%；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议案获

得通过。

（五）审议《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6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6,744,1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99.9881%；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议案获

得通过。

（六）审议《关于2021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分配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事项与与会股东甘德宏、张文秀、杨中民、甘德君、甘德昌存在利害关系，与

西藏大宏立实业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上述股东在议案表决时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465,14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网络投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3,465,1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网络

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议案获

得通过。

（七）审议《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6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6,744,1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99.9881%；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议案获

得通过。

（八）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预计情况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事项为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供应商成都市宏邑机械厂系实际控制 人张文

秀之妹夫吴成俊控制的企业，关联股东甘德宏、张文秀、西藏大宏立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 6,744,1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网络投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1%；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网

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6,744,1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99.9881%； 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议案获

得通过。

（九）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6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6,744,1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99.9881%；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议案获

得通过。

（十）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1,761,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网络投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含

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6,744,10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99.9881%；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

持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1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总股数的0.000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以上通过，议案获

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

则》《创业板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会议召集人以及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大宏立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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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14:30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29日

（星期四）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1年4月29日上午9:15)至

投票结束时间(2021年4月29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宗申工业园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总经理黄培国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名，代表股份458,668,314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40.057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人， 代表股份454,

592,0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7014％；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人，代表股份4,

076,2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560％。

8．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447,3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8％；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139,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4％。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81,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455％。

2．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447,3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8％；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1％；弃权124,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96,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499％。

3．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447,3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8％；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1％；弃权124,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96,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499％。

4．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447,3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8％；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139,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4％。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81,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455％。

5．审议并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586,6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2％；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992,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897％；反对81,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差异情况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228,379,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77％；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8％；弃权1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81,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56％。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10%，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

速艇开发有限公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228,379,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77％；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8％；弃权1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81,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56％。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10%，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

速艇开发有限公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447,3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8％；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1％；弃权124,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96,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499％。

9．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核说

明》。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447,3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8％；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139,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4％。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81,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455％。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447,3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8％；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1％；弃权124,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1％。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

况：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96,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12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499％。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447,3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18％；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139,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04％。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852,7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442％；反对81,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3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455％。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1年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571,6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9％；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1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81,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56％。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申请银行授信及融资计划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463,8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54％；反对189,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3％；弃权15,0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3％。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869,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694％；反对189,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349％；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956％。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对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463,8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54％；反对204,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869,2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694％；反对204,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30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理财业务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6,500,77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74％；反对2,16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26％；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2,906,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2792％；反对2,167,537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72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6.01�关于向宗申小贷公司、宗申资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223,795,06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512％；反对4,681,1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0488％；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39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79％；反对4,681,13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6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10%，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

速艇开发有限公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16.02�关于向宗申保理公司、宗申融资租赁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3,987,18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794％；反对4,681,1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206％；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39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379％；反对4,681,132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6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6,500,77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274％；反对2,167,53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726％；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2,906,1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2792％；反对2,167,537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72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信用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571,6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89％；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11％；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96,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外汇资金交易业务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458,586,61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22％；反对8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8％；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992,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3897％；反对81,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1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228,379,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77％；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96,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10%，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

速艇开发有限公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签署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228,379,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77％；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96,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10%，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

速艇开发有限公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2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部分资产的议案》。

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 同意228,379,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77％；反对9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

况：同意4,977,03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0941％；反对96,7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05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重庆宗申高速艇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30,192,11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0.10%，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重庆宗申高

速艇开发有限公司为本议案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卓识律师、袁曦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发表法律意

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信息披露

2021/4/30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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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46� � � � � � � � �证券简称：盛路通信 公告编号：2021-022

债券代码：128041� � � � � � � � �债券简称：盛路转债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1年5月7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20年度

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年度业绩

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杨华先生、财务总监杨俊女士、董事会秘书陈嘉先生、副总经理方利平

女士、独立董事周润书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

建议，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6日（星期四）15:00前访问https://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公司将

在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盛路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简称:柘中股份 证券代码:002346� � � � � � �公告编号:2021-29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20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1年5月10日（星期一）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行2020年度业绩

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蒋陆峰先生、财务总监陆嵩先生、董事会秘书田怡女士、独立董事陶滕云先生。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

建议。投资者可于2021年5月9日（星期日）17:00前访问 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公司将

在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上海柘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616� � � � � � �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21-045

债券代码：128105� � � � � � � �债券简称：长集转债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启强先生函告，获悉何启强先生所持有

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和解除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万

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用途

何启强 是 1073 是 否 2021-4-22 2022-4-22

中国中金财

富证券有限

公司

5.61 1.45

个人资

金

需求

注：上表涉及的“限售股”其性质为“高管锁定股” 。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解除

质押股数(万股)

解除质押

时间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何启强 是 1050 2021-4-27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5.49 1.42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何启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本次质押及解

除质押前累计

质押数量（万

股）

本次质押及解

除质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万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万股）

占已质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限

售和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质押股份

比例(%)

何启强 19121.38 25.77 5000 5023 26.27 6.77 1292.66 25.74 13048.38 92.55

麦正辉 17110.10 23.06 0 0 0 0 0 0 12832.58 75

中山市长青

新产业有限

公司

8880 11.97 3475 3475 39.13 4.68 0 0 0 0

郭妙波 1186.12 1.60 0 0 0 0 0 0 0 0

何启扬 12 0.02 0 0 0 0 0 0 0 0

合计 46309.6 62.42 8475 8498 18.35 11.45 1292.66 15.21 25880.96 68.45

注：上表涉及的“限售和冻结”股份性质为“高管锁定股” 。

四、股东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何启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状况良好，所质押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其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公司股东未来

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备查文件

1、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2979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2021-033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王万

忠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万忠先生因个人身体健康原因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王万忠先生辞职

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王万忠

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王万忠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全部交接，其辞职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王万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780,000股，王万忠先生所持股份将严格按照

《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文件的规定进行管理。

公司董事会对王万忠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的勤勉尽责和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25� � � � � � �证券简称：航天电器 公告编号：2021-26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日，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贵州航天林泉电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林泉电机” ）收到由贵州省科学技术厅、贵州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贵州省税务局联合

颁发的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顺利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公司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

GR202052000300；林泉电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2052000165，发证时间： 2020年10月12

日，有效期三年（2020年-2022年）。

根据有关规定， 公司及林泉电机自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后三年内可享受国家给予高新技术企

业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公司及林泉电机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系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有效期到期后的重新认定。

2020年公司已按15%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因此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

业绩不构成影响。

贵州航天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603755� � � �证券简称：日辰股份 �公告编号：2021-032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3日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人民

政府望海街道办事处签署《投资框架协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日辰食品嘉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日辰

嘉兴” ）于2021年3月29日与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0-059）、《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竞拍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15）。

近日，公司已完成土地使用权的相关权属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海盐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

一、不动产权证载明的具体内容

（一）证书编号：浙（2001）海盐县不动产权第0020001号

（二）权利人：日辰食品（嘉兴）有限公司

（三）坐落：海盐县望海街道（海盐县21-014号地块）

（四）权利类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五）权利性质：出让

（六）用途：工业用地

（七）面积：65,228.00平方米

（八）使用期限：2021年3月31日起2071年3月30日止

二、本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日辰嘉兴本次取得不动产权证后，旨在充分利用当地区位优势布局制造中心，加快主营业务发展，

扩大公司产业规模， 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具有长远战略意

义。

三、风险提示

本次取得不动产权证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但在项目规划和实施过程中， 可能面临宏观政策调

控、市场变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不确定因素，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日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30日


